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万财购诉〔2021〕2号

一、项目编号：阳光-WZ2021-002
二、项目名称：万载县校园安全防控系统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高校出版社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仲玉山    
授权代表：刘建华       联系电话:18607092757
投诉人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海北路608号老南航校区内江西高校出版社                 
被投诉人：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鹏           联系电话:13755692618
被投诉人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赣抚西提龙韵大厦（龙韵花园）A座一层东区1469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万载县教育体育局“万载县校园安全防控系统建设项目（阳光-WZ2021-00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1年2月22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1、投诉事项：中标公司“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所投品牌大华型号DH-IVSS716、锐捷型号ES108GD等设备参数与招标文件参数不符，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况。
事实依据：通过市场调查，大华官网、大华其他项目供货设备参数等多种途径，了解到中标的大华产品参数无法完全满足本次项目采购产品的基本参数要求，最为严重就是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招标文件要求的处理器是Intel至强系列高性能64位，而中标的大华产品是非常普通的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众所周知，大华官网只是公布了部分参数，在细节方面有些差别，但是同型号设备不可能处理器的差异如此之大，因此中标公司“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以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况。
（1）校园安全平台升级：中标产品没有健康管理系统和不完全符合的校园安全信息系统；
（2）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招标文件要求黑名单库都至少100万库容，中标产品只有30万；招标文件要求处理器：Intel至强系列高性能64位，中标产品是非常普通的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3）紧急报警箱：招标文件要求支持2/3/4G全网通，带通讯卡功能，预设3组号码以上，中标产品不带无线网络，还需扩展，且没有2G和全网通，未带预设3组号码；
（4）8口交换机：经市场调查，锐捷品牌产品不能与城域网网管软件兼容。
2、投诉请求：投诉方要求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在15天内，提供“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紧急报警箱”、“校园安全平台升级”、“8口交换机”设备样品各1台，现场进行设备演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相关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逐条核对设备功能参数。若现场演示或者实际出货的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废除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
（二）被投诉人称
 1、校园安全平台升级：投诉人举证官网型号“DH-DSS0U8000S3”，而被投诉方投标型号为“DH-DSS-U80YCS3-PRO/5000”，型号都不一致，属于无效举证。
2、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投诉人依据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参数来举证，但事实上官网上的参数只是一个版本的说明，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上已经进行了注释说明：同一型号产品可能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的产品会存在差异（包括功能参数、LOGO设计、外观细节、产品资料等），请以实物为准，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针对此项目的参数确认函并加盖了公章。
3、紧急报警箱：投诉人举证官网型号为“DH-VTA5201B-S”，而被投放方投标型号为“DH-VTA52YCB-S”，型号都不一致，属于无效举证。
4、8口交换机：投诉人没有参与过城域网的设计和建设，怎么就能判断锐捷品牌产品不能与城域网网管软件兼容？而且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依据，只是单纯的一句“经过市场调查”，这完全属于主观臆测，缺乏事实依据。
5、 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依法将投诉书副本发送至被投诉人，并分别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进行了询问，查阅了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现本项目已调查结束，就所投诉问题做如下处理：
1、投诉事项：中标公司“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所投品牌大华型号DH-IVSS716、锐捷型号ES108GD等设备参数与招标文件参数不符，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况。
本项目的评标工作是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组织进行的，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是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响应以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后得出的评审结果，且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供应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针对此项目的参数确认函并加盖了公章。投诉人仅凭官网信息推测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货物产品技术参数无法完全满足，却不能给出实质性证据，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2、 投诉方要求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在15天内，提供“智能人脸抓拍机”、“智能硬盘录像机”、“人脸分析比对服务器”、“测温防客机”、“紧急报警箱”、“校园安全平台升级”、“8口交换机”设备样品各1台，现场进行设备演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相关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逐条核对设备功能参数。若现场演示或者实际出货的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废除江西联翔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
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投诉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载县人民政府或者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万载县财政局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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